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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二审上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乐微服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乐微”）及成都拉夏贝尔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拉夏”）为一

审被告 

 一审涉案金额：租金及违约金 134.56 万元，赔偿损失 2,500 万元等 

 因上述案件目前处于二审程序中，尚未有生效判决；二审结果对公司本

期及期后利润影响暂无法准确估计，因此尚无法判定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

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影响以最终判决结果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拉夏贝尔”）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及 2019 年 10 月 16 日分别披露了《拉夏贝尔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60）及《拉夏贝尔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94）。内容关于南部县美好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好家园”）诉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乐微及成都拉夏承担因撤

出商场并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对其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租金 134.56 万元及违约

金，赔偿损失 2,500 万元等；经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判决成都乐微

赔偿约 589.70 万元并承担部分案件受理及诉讼保全费用（下称“一审判决”）。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乐微及成都拉夏针对一审判决结果向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于近日收到《南部县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以



及由法院转达的美好家园提交的《民事上诉状》，现将主要内容披露如下：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交《上诉状》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一审被告）：成都乐微服饰有限公司、成都拉夏贝尔服饰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南部县美好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上诉请求 

（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2、事实和理由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损失赔偿由房屋重租时间差和租金差损失构成。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依据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差价、上诉人的过错及被上诉人

的返租等因素，最终将租金差损失认定为 500 万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

用不当。 

（2）一审法院在作出赔偿损失认定时，丝毫没有参考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

审判纪要的规定以及司法判例的做法，同时也违背了《合同法》的 113 条的规定，

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二）公司收到《民事上诉状》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部县美好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成都乐微服饰有限公司、成都拉夏贝尔服饰有限公

司 

1、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成都乐微服饰有限公司赔偿上

诉人各项损失 2,833.75 万元；被上诉人成都拉夏贝尔服饰有限公司对上述金额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2、事实与理由 

一审判决中关于损失金额的认定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主要理由如下： 

（1）被上诉人系因行使合同解除权须赔偿上诉人损失，而非承担违约责任，

一审判决适用违约责任条款错误。 



（2）一审判决中认定损失金额不正确，应按照上诉人与四川省南充市亨发

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计算租金差损失，并依法计算一切经济损

失。 

（3）应按照优惠条件计算一切经济损失。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上述案件目前处于二审程序中，尚未有生效判决；二审结果对公司本期及

期后利润影响暂无法准确估计，因此尚无法判定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

润的影响，最终影响以最终判决结果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后续公司将根据案件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8 日 


